
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1.制訂安全衛生手冊，規定安全管理事項，供員工遵循。 

2.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 

(1)依勞工安全衛生法之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由一級專職單位主管

任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現職專責安全衛生專責人計有安全(衛生)管理師三名、安全衛生管理員三

名、專任護士三名。 

(3)環境暨安全衛生管理代表每個月在高階主管會議中，均提出安全衛生環境保

護績效報告。 

(4)每週實施安全衛生巡檢。 

3.設施安全 

(1)生產設備均裝設安全防護設施；例：球磨機/護罩；塗工機、疊層機/安全門；

切割機/安全護罩。 

(2)氫氣消費場所設置偵測器，防止其洩漏危害。 

(3)危險性機械(升降機)，每月委託原承造廠商實施維護保養。 

(4)危險性機械(堆高機)，每月委託廠商實施維護保養。 

(5)每年由主管機關或其委任機構實施危險性機械(升降機)定期/不定期檢查。 

(6)承攬商於工程簽約時，均書面告知安全及環保應注意事項。 

4.環境衛生 

(1)產生有機蒸氣、粉塵等作業場所均設局部排氣設施，將危害因子排除於作業

場所。 

(2)每週實施有機作業檢點。 

(3)每週實施粉塵作業檢點。 

(4)每半年實施作業環境測定。 

(5)飲用水每月委託廠商保養，每季委託合格實驗室檢測水質，保障員工飲用水

衛生。 

5.消防安全 

(1)依消防法之規定設置完整之消防系統；包含警報系統、消防水系統、逃生系

統、滅火器等。 

(2)每半年舉行消防演練，使員工熟悉消防、逃生系統之使用。 

(3)每月實施消防器材檢查，使消防器材隨時保持堪用狀況。 

(4)每年委託合格機構或消防設備師實施消防設備檢修申報。 

6.教育訓練 

(1)新進人員均施予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依法設置有機溶劑作業主管、特定化學作業主管、急救人員、合格堆高機駕

駛人員。 

7.員工知的權利 



(1)針對公司新進人員教育訓練中，說明有害物質及危險物質預防及注意事項，

以降低工安意外發生。 

(2)MSDS放置於化學品使用、貯存處所，並教導員工認知MSDS記載內容。 

8.健康檢查 

(1)新進人員均要求繳交體格檢查表。 

(2)每年實施特殊作業員工健康檢查。 

(3)每兩年實施全體員工健康檢查。(特殊情況下得延後一年) 

9.交通安全 

(1)嚴格要求員工騎乘機車佩戴安全帽，務期車禍發生率有效下降。 

10.再發預防 

(1)調查每件公傷事故，並執行預防措施；工作場所事故由安衛部門、設備部門、

生產部門於 24小時內提出改善措施。 

(2)每月實施災害統計，向勞委會申報。 

11.團體保險 

(1)公司為每名員工均加入團體保險，受職業傷害時，均可得到勞保、團保合理

的理賠，讓員工更無後顧之憂。 

1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45001有效維護，2019年 12月 26日通過 DQS之

追查認證並再頒證書。 

 


